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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地稅法規》 
 

一、按照我國房屋稅條例規定，房屋以何種標準課徵？又住家與非住家用房屋之課稅有何差別？請扼要說明之。

(25分) 
【解答】 

(一)房屋稅之課徵標準 

1.住家用房屋：住家用房屋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。但自住房屋為其房屋現值百

分之一點二。現行住家用房屋，不論自住與否，均採百分之一點三八。 

2.非住家非營業用房屋：私人醫院、診所、自由職業事務所及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，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一點

五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。現行採百分之二。 

3.營業用房屋：非住家用房屋，其營業用者，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，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。現行採百分之

三。 

(二)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使用，課徵規定如下：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，應以實際使用面積，分別按住家用或非

住家用稅率，課徵房屋稅。但非住家用者，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。 

 

二、有那些項目免徵契稅？請簡要回答。(25分) 
【解答】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徵契稅： 

(一)各級政府機關、地方自治團體、公立學校因公使用而取得之不動產。但供營業使用者，不適用之。 

(二)政府經營之郵政事業，因業務使用而取得之不動產。 

(三)政府因公務需要，以公有不動產交換，或由土地重劃而交換不動產取得所有權者。 

(四)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變更起造人名義。但因買賣、交換、贈與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

義，並取得使用執照者，不適用之。 

(五)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其興建中之建築工程讓與他人繼續建造未完工部分，因而變更起造人名義為受讓人，並以該受讓

人為起造人名義取得使用執照者。 

 

三、土地為信託財產者，在那些情況下其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？(15分)信託土地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其納稅義

務人為何？(10分) 
【解答】 

(一)不課徵情形：土地為信託財產者，於下列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所有權，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： 

1.因信託行為成立，委託人與受託人間。 

2.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時，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。 

3.信託契約明定信託財產之受益人為委託人者，信託關係消滅時，受託人與受益人間。 

4.因遺囑成立之信託，於信託關係消滅時，受託人與受益人間。 

5.因信託行為不成立、無效、解除或撤銷，委託人與受託人間。 

(二)應課徵時之納稅義務人： 

1.受託人就受託土地，於信託關係存續中，有償移轉所有權、設定典權或依信託法規定轉為其自有土地時，以受託人為納

稅義務人，課徵土地增值稅。 

2.以土地為信託財產，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土地與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時，以該歸屬權利人為納稅義務人，課

徵土地增值稅。 

 

四、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，分別說明遺產稅及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何？(25分) 
【解答】 

(一)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 

1.遺囑執行人：有遺囑執行人者，為遺囑執行人。 

2.繼承人及受遺贈人：無遺囑執行人者，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。 

3.選定遺產管理人：無遺囑執行人及繼承人者，為依法選定遺產管理人。 

4.指定遺產管理人：其應選定遺產管理人，於死亡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未經選定呈報法院者，或因特定原因不能選定者，

稽徵機關得依非訟事件法之規定，申請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。 

(二)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 

1.贈與人：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。 

2.受贈人：贈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

(1)行蹤不明者。 

(2)逾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，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財產可供執行者。 

依前項規定受贈人有二人以上者，應按受贈財產之價值比例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，負納稅義務。 


